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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
“7·19”高处坠落事故

调查报告

2023 年 7 月 19日 7时 51分，垣曲县城南小学建筑工地分承

包单位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在拆除塔吊的过程中发生

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175余万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要求，2023 年 7 月 20 日，垣曲县

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公安局、住建局、教育局、

工会等部门参加的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“7·19”高

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。调查组按照“四不

放过”的原则，深入开展各项调查工作，通过调查取证、调阅资

料、人员问询等，查明了事故经过，查清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

故性质，分清了事故责任，确定了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，提出

了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建议。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概况

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，是一家从事建筑大型工程

机械设备租赁的公司。成立于 2017 年 7月 7日，营业期限至 2037

年 7 月 7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9900MA0HK7NM7M，注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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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：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大昌路 69 号 10 层 1005，注

册资本：500 万元。主要经营建筑机械设备的租赁、维修、安装、

拆除。业务范围为太原周边、吕梁、运城等地。目前主要拥有的

设备：塔式起重机、施工升降机。

（二）项目承发包情况

2022 年 12 月 15 日，垣曲县城南小学建设项目（EPC 总承包）

总包单位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将该工程塔吊租赁、安拆项目分

包给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，双方签订了《塔吊租赁安

拆合同》，其中该合同中包含《廉洁合同》和《安全管理协议书》。

2023 年 7 月 17 日，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临时雇

佣尤朋朋等人进行 2#塔吊拆除项目，双方未签订相关合同。山

西欣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垣曲县城南小学建设项目

（EPC 总承包）监理单位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垣曲县城南小学建设项目总包公司为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

司，其与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，由长嘉

公司负责城南小学建设项目两个塔吊的安装和拆卸。长嘉公司因

主要人员都在太原，7 月 17 日长嘉公司找到垣曲县本地专门从

事塔吊安装和拆卸人员尤朋朋，通过电话沟通以 4000 元的价格

委托其拆除城南小学建设项目 2#塔吊。揽到这个拆除的活后，7

月 17 日下午尤朋朋找到他经常一起合伙干活的朋友李刚，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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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8 日开始拆除城南小学建设工地 2#塔吊。7 月 18 日，尤朋

朋和李刚将塔吊进行降节操作，降了 7 节，剩余 6 节无法再通过

降节拆除了，就约定 7 月 19 日再继续拆除。7 月 19 日早上 7 点

30 左右，尤朋朋和李刚在工地门口见了面，因都没吃早餐，由

李刚去买早餐，尤朋朋一个人进入城南小学工地，对塔吊拆除前

进行检查，确定工程量，进行准备工作。7 点 46 分左右，合伙

人李刚买完早餐回来走到塔吊跟前时，看到尤朋朋在塔吊横杆上

（大约 15 米高）走动，还未与其打招呼，就看到尤朋朋从塔吊

大臂上掉了下来，趴在地上。李刚迅速跑到跟前，尝试叫喊其名

字，但是无应答。7 点 50 分李刚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并且因

着急连续拨打了三次。

7 点 40 分左右，总承包方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城南小学

项目的技术员高斐例行工程巡视，于 7 点 48 分左右巡视到 4 号

楼（宿舍楼）5 层时，听到“咚”一声，声音很大，高斐从窗户

上看下去，看到了塔吊下面趴着一个人，高斐意识到出事故了，

立即给城南小学项目总负责人张波打电话。张波正在到工地的路

上，当张波赶到工地大门时，120 急救车同时也到达工地现场门

口，张波随 120 急救车到达塔吊跟前，120 急救人员进行了简单

的检查后，在李刚、张波以及随后赶来人员一起将伤者尤朋朋抬

上救护车。张波，李刚各自开车随 120 救护车赶往县人民医院，

赶往医院途中，李刚拨打了尤朋朋妻子的电话告知其出事了让其

赶往医院。8 点 4 分左右，随行人员以及尤朋朋妻子与 120 救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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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到达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，由医护人员对尤朋朋进行抢救。8

点 40 分左右，尤朋朋因伤势过重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李刚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随后 120 救护车将

尤朋朋送往垣曲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进行抢救，经过半个多小时

抢救，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后死亡。

（三）伤亡人员情况

该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无设备设施损失。死者基本情况：

尤朋朋，男，38 岁，山西省垣曲县英言乡邵家沟村人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.直接原因

塔吊安装工在塔吊拆除前进行检查工作，确定工程量，进行

准备工作时，因未系安全带，致使其滑倒坠落地面，是导致事故

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2.间接原因

（1）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对工作环境存在的安全风

险进行辨识，在高空作业时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坠落保护措施，

间接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2）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

员的违章危险作业行为，对工地上危险性较大的作业未安排专人

进行监管和监控，间接导致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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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得

到有效落实，未对进场作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教育，对作业现场

安全监管缺失，间接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“7·19”高

处坠落死亡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

(一)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1.尤朋朋，男，38 岁，塔吊拆卸工。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对

作业场所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，对可能存在的危险认识不

足，在高空作业时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坠落保护措施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鉴于本人在事故中死亡，不再予以追究。

2.李利勤，男，44 岁，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执

行董事兼总经理、公司法人代表。作为该工程塔吊安拆项目经理，

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未严格执行项目规范和规程，导致事

故发生，对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。

建议：由县应急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。

3.张晓虎，男，34 岁，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技

术员兼安全员。未认真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的职责和规定，建立、

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对进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缺失，未及

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的危险作业行为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对

事故负有直接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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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：由县应急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。

4.王约军，男，49 岁，山西欣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

司现场安全监理。作为监理单位现场安全监督管理人员，未及时

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的危险作业行为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对事

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：由其公司加强安全教育，并按照企业的有关规定予以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5.姚志军，男，29 岁，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安全员。

作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对施

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一

定管理责任。

建议：由其公司加强安全教育，并按照企业的有关规定予以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6.张波，男，42 岁，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。

作为项目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对分包单

位的监督管理不到位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：由其公司加强安全教育，并按照企业的有关规定予以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把该工程塔吊安拆项目违

规转包给个人，未认真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安全管理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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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缺失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县应急局

对其予以行政处罚。

五、建议采取的防范措施

（1）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、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

公司、山西欣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要认真遵守执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建筑法》等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，依

法规范生产经营施工作业行为，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

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，杜绝类似事故和情况的再次发生。

（2）要加强对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并

制止施工作业人员的违章及危险行为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

采取有效措施、落实专人、明确时限进行整改，确保施工作业安

全。

（3）要召开一次工程项目全员安全会议，认真汲取事故教

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对施工作业人员尤其是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

生产培训教育力度，切实提高广大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和遵章

守纪的观念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附件：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“7·19”高处坠落

事故调查组名单

山西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

“7·19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

2023 年 9 月 12 日


